关于组织推荐第七届山东省企业管理创新
成果奖的通知

鲁工信非公〔2022〕85号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有关单位：
为提升企业应对风险能力，加快现代管理制度创新，不断提高企业在复杂形势下的发展质效，根据国家及省关于评选表彰有关工作要求，确定组织开展第七届山东省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评选工作，选树一批先进成果，通过在各行业领域加大推广应用，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标志性产业链重点企业，重点围绕制造业领域，兼顾金融、商贸、交通、建筑等其它行业。
二、推荐标准
（一）创新性强。管理成果为本企业（单位）的探索和独创，创新点科学合理、特色突出、层次水平高，在同行业处于先进水平，能够得到业内普遍认可。
（二）实用性强。经过科学评估、测算，企业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经济效益和发展动力得到明显提高，实用价值较大。
（三）可操作性强。在相关行业企业中，成果可复制、可推广，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三、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一）依法合规经营。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行业准则，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鼓励产业发展的政策规定，依法履行国际条约和规则。建立完善的企业章程、规章和管理制度，生产经营中坚持照章纳税、诚信守约，有良好的企业法治环境。近3年内无质量、安全、环境、公共卫生等重大事故。
（二）积极落实国家重大决策及省部署要求。扎实落实“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开展企业技术改造，主动进行转型升级调整，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明显。
（三）构建完善的企业管理创新体系。从企业实际出发，在管理理念、组织与制度、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在产业升级、生产、营销、质量、财务管理、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管理创新模式，企业管理水平和发展质量居同行业领先地位。
（四）有良好社会责任感。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在签订劳动合同、发放工资绩效、缴纳社保费用及“五险一金”等方面，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努力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真诚履行社会责任。
四、工作要求
山东省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是省政府在企业管理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授予为我省企业管理工作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企业及个人，按照《山东省企业管理奖管理办法》予以奖励。
（一）各申报单位要对照标准，认真准备申报材料并填写申报表（见附件），报推荐单位汇总。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二）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申报条件和标准严格把关，确保推荐的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特色鲜明、成效显著。每个单位推荐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数量原则上不超过3个。
（三）通过各市推荐的，经市政府同意后，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行文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过省有关部门、中央驻鲁单位推荐的，由管理部门（单位）正式行文报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申报材料一式3份（邮寄请通过EMS），同时报送电子版。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
联系人：索 立
电  话：0531—51782700
邮  箱：suoli@shandong.cn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省府前街1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处

附件：山东省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申报表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年4月26日

